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桃園市政府衛生局 

112 年第 1 季長照特約服務機構（A 單位及居家失能個案家庭醫師）

聯繫會議紀錄 

壹、時間：112 年 3 月 24 日（星期五）上午 8 時至 12 時 

貳、地點：桃園綜合會議廳 2 樓 綜 201 會議室 

（桃園市桃園區縣府路 11 號） 

參、主席：衛生局長期照護科 余正麗科長 

肆、出席人員：（詳如簽到表）   紀錄：鄭雅萍、黃文相 

伍、前次會議紀錄確認：備查 

陸、前次會議追蹤列管事項： 

案號 列管案由 衛生局回應 主席裁示 

1111222-1 

一、提案： 

建議減少報表填報，

提請討論。 

二、單位建議： 

請系統廠商增加查詢

報表功能，減少單位

填報行政表單時間

（如週報表、轉換 B

單位報表）。 

已精簡請 A 單位填寫

之報表： 

A 派 B 清冊（原於每

月月中匯出上一個月

各 A 單位 BA 及 C 碼

派案名單請 A 單位回

覆派案樣態為新舊案

／指定輪派及是否為

自行開案） 

解除列管 

1111222-2 

一、提案： 

遇有溝通不良又不斷

陳情抗議之精神個

案，是否能繼續享有

長照服務資格，提請

討論。 

二、單位建議： 

有關危險勤務加給，

本局已於 112 年 2 月

14 日函文衛福部。後

續回應結果再公告周

知。 

持續列管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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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號 列管案由 衛生局回應 主席裁示 

抑或是參考家防中心

擬定服務特殊個案

（精神、家暴、藥毒癮）

之人身保護辦法與危

險勤務加給，以保障

第一線居服員、個管

師及照專之人身安全

與勞動權益。 

柒、衛生局工作報告 

一、 居家失能個案家庭醫師照護方案行政管理業務報告： 

(一) 特約單位數： 

截至 112 年 3 月 15 日，共計 37 家醫療院所與本市簽訂服務契約，

共有 75 位醫師及 98 位護理師提供服務，服務區域涵蓋 13 區，惟大

溪區、龍潭區、大園區及新屋區服務量能仍顯不足，致許多長照需

求者無法及時獲得本方案之服務，鼓勵鄰近之特約服務機構擴大服

務區域，並鼓勵上述區域其他醫療院所加入服務。 

表 1 各區提供服務特約單位數 

服務區域 

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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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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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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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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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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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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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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特約 

單位 

全區 4 3 6 3 1 2 0 3 3 2 3 1 1 

部分 

里別 
3 3 11 4 4 6 6 0 4 2 0 0 0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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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) 醫師意見書完成率： 

自 112 年 1 月 1 日至 2 月 28 日共派案 505 案，完成醫師訪視共 346

案，完成率 68.5%，期間 5 家暫停收案。(資料來：112/03/10 衛生福

利部照顧管理資訊平台)。 

表 2 各特約單位派案量及醫師意見書完成率 

 

(三) Ａ個管師 5 日內完成醫師意見書註記： 

自 112 年 2 月前上傳之 347 案醫師意見書中，於同年 3 月 16 日進行

隨機抽查 100 案，共查出 10 案 A 個管師尚未點閱（如表 3），請各單

位務必周知轄下每位Ａ個管師，加強留意時效，方能為長照個案提供

序

號 
主責特約 

派

案 

(件) 

完成

率 

(%) 

序

號 
主責特約 

派

案 

(件) 

完成

率 

(%) 

1 五福診所 12 0 20 大明醫院 25 76 

2 健群診所 3 0 21 立群診所 32 78 

3 桃園市復興區衛生所 8 25 22 敦仁診所 31 81 

4 仁邦診所(桃園) 6 33 23 敏昌診所 16 81 

5 聯心診所 20 40 24 天晟醫院 7 86 

6 龍潭敏盛醫院 17 41 25 自立診所 28 93 

7 豐田診所 54 48 26 義群診所 20 95 

8 龍和診所 49 49 27 同心青山診所 4 100 

9 怡仁綜合醫院 10 50 28 尚語身心診所 20 100 

10 高揚威家醫科診所 2 50 29 敏盛醫院 42 100 

11 蘇診所(桃園) 6 50 30 超群復健科診所 4 100 

12 民安診所 9 56 31 維賢診所 24 100 

13 同心瑞埔診所 9 56 32 聯新國際醫院 1 100 

14 姜博文診所 9 56 33 晨新診所(暫停派案) 0 0 

15 愛麗康診所 7 57 34 活力診所(暫停派案) 0 0 

16 泰千診所 3 67 35 正興診所(暫停派案) 0 0 

17 聯恩診所 12 67 36 聖傑診所(暫停派案) 0 0 

18 中壢長榮醫院中壢區 7 71 37 陳瑞祥診所(暫停派案) 0 0 

19 南崁現代診所 8 75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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完善的服務。  

表 3Ａ個管未註記醫師意見書 

序號 姓名 行政區 主責院所 主責 A 單位 

1 温○淞 八德區 敦仁診所 八德區-旭登護理之家 

2 陳○雀 楊梅區 民安診所 中華民國紅十字會桃園市分會楊梅區 

3 蔣○弟 平鎮區 立群診所 平鎮區-寬福護理之家 

4 藍簡○蘭 大溪區 豐田診所 桃園市-大溪區 A 單位 

5 曾○郎 桃園區 敏盛醫院 桃園區-旭登 A 單位 

6 王○煌 桃園區 龍和診所 桃園區-慈濟 A 單位 

7 簡黃○蔭 大溪區 豐田診所 
財團法人天下為公社會福利慈善事業

基金會大溪區 

8 呂○本 中壢區 
尚語身心

診所 

財團法人台灣省私立桃園仁愛之家

(中壢區 A 單位) 

9 林○員 蘆竹區 龍和診所 蘆竹區-靈糧堂 A 單位 

10 蕭○生 蘆竹區 
南崁現代

診所 
蘆竹區-靈糧堂 A 單位 

 

二、 注意事項： 

（一）派案原則： 

1.個案經照專評估符合長照收案標準者，主動介紹本方案，經個案

或家屬同意後，於每週二上午，依輪派量能，依序派案。 

2.特約單位請於衛生福利部照顧管理資訊平台醫師帳號之儀表

板查詢資訊，並請儘速安排於 14 天(日曆天)內完成訪視及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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打醫師意見書於照管系統。 

3.若需重新派案，必須先確定與前次醫師意見書日期相隔至少 5 個

月以上才能派案，否則新派案後，特約單位醫師 14 天內的訪視

將無法核銷。 

4.每位醫師及個案管理師每年案量上限為 200 案，醫師每 6 個月需

訪視一次(至少與前次訪視相隔 5 個月)，每年每位個案最多申報

醫師意見書費用 2 次；個案管理師應至少每月以家訪、電訪或視

訊方式提供相關服務，每 4 個月至少家訪 1 次。 

（二）結案原則： 

1.若個案死亡、入住機構或拒絕訪視等事由，應先於照管系統三方

通知(A 個管、特約單位及照專)，再行結案。 

2.若個案遷居，特約單位仍願意繼續提供服務者，無須結案。 

3.所有服務紀錄務必在個案結案前完成系統登打。 

（三）核銷： 

1.請於次月 5 日前完成系統線上核銷申報，10 日前檢附相關文件(申

報總表 2 份、服務清冊 1 份、蓋大小章)，向本府提出服務費用申

報。 

2.醫師完成醫師意見書後，個案管理師的各項管理費用始能申報，

家訪前的電話聯絡不列入費用申報。 

3.醫師意見書完成後 2 日內完成系統登打。 

三、 長照特約服務機構（Ａ單位）行政管理業務報告： 如書面會議資料。 

捌、提案討論 

提 案 一 

案  由：經費核撥延遲過久，影響工作人員參與意願，提請討論。

（提案單位：維賢診所、愛麗康診所、聯恩診所） 

說  明：服務費用是匯入診所銀行帳戶，但目前最新入帳的是 111 年 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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月份的服務費，造成需積欠醫師和個案管理師 5 個月的服務費

用，大大降低參與意願。 

單位建議：能否調整為每月申請款項，採次月撥付費用，至少應按季撥款

居家家訪每月核銷費。 

決  議：衛福部長照司已經與健保署協調加速撥款時效，倘有結果會儘

速通知大家。 

提 案 二 

案  由：有些居家家訪個案路程很遠，希望可以增加服務費用，補貼交

通費，提請討論。（提案單位：維賢診所、愛麗康診所） 

說  明：1.為支持本方案執行，選擇提供全區服務，但許多個案住家距

離診所很遠，不只增加往返時間，也提高醫護外出風險。 

2.若無調高補助經費做獎勵，是希望服務鄰近里別就好。 

單位建議：建議比照居家醫療計畫補助額度，或希望服務鄰近里別就好。 

決  議：感謝夥伴的付出，外訪時請注意安全，本局彙整各位意見後會

函請衛福部長照司研議。 

提 案 三 

案  由：請衛生局舉辦關於居家失能意見書的教育訓練或個案討論會，

提請討論。（提案單位：聯心診所） 

說  明：針對新手醫師/個管師能夠提供基礎/進階或跨專業的訓練，也

可以特過個案討論會，了解如何和Ａ個管及照專合作，為個案

提出更好的服務。 

單位建議：建議可以一年一次或兩次辦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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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局回應：擬將教育訓練或個案討論納入本局下一季跨團隊聯繫協調會

議，並鼓勵居家失能個案家庭醫師照護方案診所提供可研討之

個案。 

決  議：請各單位推薦個案討論和教育訓練主題，以納入日後跨團隊聯

繫協調會議之規劃。 

提 案 四 

案  由：長照個案的醫師意見書的評估儘量派給原本居家醫療團隊的醫

師執行，提請討論。（提案單位：仁邦診所） 

說  明：有些個案已使用居家醫療，但又有其他居家失能方案的醫師家

訪，個案和醫師需重新建立醫病信賴關係，也造成案家困擾。 

單位建議：個案如已使用居家醫療，請將長照醫師意見書的評估，派案給

原已熟知個案情況的居家醫療團隊醫師執行。 

決  議：若個案有使用居家醫療，而提供服務之團隊亦為本市居家失能

方案特約單位時，會儘量指派同一團隊提供服務。 

提 案 五 

案  由：醫師、護理師與照管專員或 A 單位個案管理師共同訪視個案，

以訂定適切周全的照護計畫，提請討論。（提案單位：仁邦診

所） 

說  明：由於醫師、護理師與照管專員或 A 單位個案管理師皆需到案家

訪視，以提出各自的照顧意見或計畫，若能同時前往，可減少

對個案家庭的打擾，也能當面討論擬定適切周全的照顧意見或

計畫，後續也可利用相關追蹤機制，根據個案目前的狀況隨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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做計劃內容的調整，以符合其照護需求。 

單位建議：照專或 A 單位個案管理師訪視評估前，可徵詢醫師配合。 

決  議：本局樂見照護團隊共訪，以擬定最適切之照護方案，倘有醫師

願意共訪，可先告知照專，俾安排共訪時間。 

提 案 六 

案    由：本月分配次月額度，提請討論。（提案單位：財團法人中華民

國佛教慈濟慈善事業基金會桃園市私立慈濟居家長照機構及中

壢長榮醫院） 

說    明：1.照管系統頁面，無次月額度分配欄位勾選，提醒個管師還未

分配個案名單。 

2.由於個管需外訪與媒合服務單位調整服務項目，可能因臨時有

事遺漏掉額度分配，而個管也無法得知個案是否已經分配。 

單位建議：1.請系統廠商協助建立照管系統頁面之次月額度分配欄位勾

選，以利個管師額度分配。 

2.額度分配為合約所規定，期望系統能夠增加與未登打 A 單位

申報紀錄相同，提醒個管未分配的個案。 

決    議：經詢衛生福利部，針對照管系統進行增修乃會依長照政策需求、

指標面或屬全國共通性需求方才會列入增修提案中，故將無法僅

針對單一地方縣市所提出之增設意見而列入考量。 

提 案 七 

案    由：關於個案使用 BA11 肢體關節活動，確實於該時段有必要之

需求，提請討論。（提案單位：社團法人台灣健康整合服務協

會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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說    明：現行居家單位與社會局簽約所提供 BA11 之服務時間，沒有時

間規範，就依單位之規定。 

單位建議：對於 BA11 的使用，是否要有統一規定和作法，避免再次有

個案，因為 BA11 使用兩組而遭照專備查異常。 

決    議：依衛福部公告「BA11 肢體關節活動」，係依不同個案之狀況而

有差異，協助個案做被動運動所需時間可能較長，督促進行主動

運動時間或許較短之差異，但仍應依個案情形完整實施本項服

務。 

提 案 八 

案    由：有關案家未使用額度該如何額度分配，提請討論。(提案單位：

財團法人中華民國佛教慈濟慈善事業基金會桃園市私立慈濟居

家長照機構)  

說    明：若個案或家屬表示該碼別需要留著備用，請問是否該額度分配。 

單位建議：請主管單位說明。  

決    議：請各單位依據核定的照顧計畫執行額度分配。 

提 案 九 

案    由：日照中心服務有異，提請討論。(提案單位：財團法人中華民國

佛教慈濟慈善事業基金會桃園市私立慈濟居家長照機構) 

說    明：日照中心有問題，家屬要申訴，A 單位是否協助轉達問題即可，

還是要處理申訴請 B 單位回覆。 

單位建議：請主管單位說明。 

決    議：1.依據本府社區整合型服務中心（A 單位）契約書第 17 條第 2

項第 4 款第 10 目規定：「乙方應針對服務提供單位建立服務

品質追蹤或督導機制。」，因此 A 單位應協助處理服務單位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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B 單位間糾紛。  

          2.倘處理未果，請 A 單位於照管系統異動通報給本局或逕向本

府社會局反應。  

玖、臨時動議 

提 案 一 

案  由：案家不清楚居家失能方案，醫師意見書是否有被採納入照顧計

畫？輔具核銷是否確實？（提案單位：敦仁居護所） 

決  議：1.本局對所有新案皆會解釋居家失能個案家庭醫師共同照護，

取得案家同意後才會派案，並會在評估結果通知單中勾選；

另本局將製作居家失能個案家庭醫師照護方案資訊提供給

案家留存。 

         2. 有關醫師意見書，去年即開始提醒請 A 單位個管師在 5 個工

作天內查看註記，並請將醫師意見納入擬定服務計畫的依據

之一，以提供全面性且更周全的服務。 

         3.要能提供優質的服務，包括輔具申請，是整個團隊（照專、A

單位個管師及居家失能方案特約單位）合作的結果。如單位

有發現提供之服務異常，請提供本局查核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提 案 二 

案    由：有關個案使用短照服務後無其他服務需求，可否交由照專案管，

提請討論。（提案單位：財團法人中華民國佛教慈濟慈善事業基

金會桃園市私立慈濟居家長照機構） 

決    議：僅有短照服務的個案由照專自行案管，若有其他長照服務需求

個案，則由 A 單位進行案管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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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 案 三 

案    由：個案因天氣相關外在因素而變更服務項目，或是家屬表示該

碼別需要留著備用，是否可當月在分配當月份額度，或僅分

配部分碼別之額度，提請討論。（提案單位：財團法人中華民

國佛教慈濟慈善事業基金會桃園市私立慈濟居家長照機構） 

決    議：請依 112 年桃園市長期照顧服務社區整合型服務中心（A 單

位）契約書之附件 4 缺失記點及提報改善作業計畫「肆、違

約事項」序號 5「每月底前正確分配次月額度及服務次數」之

規定，並依據核定的照顧計畫分配額度，再依個案需求作異

動組合辦理。  

 

提 案 四 

案    由：個案經開案後欲使用輔具及居家無障礙環境改善服務，因入

住醫院或經輔具中心評估不符資格，輔具中心註銷「衛生福

利部照顧服務管理資訊平臺」上初評之照顧計畫，造成 A 單

位無法申報 AA01 費用核銷，提請討論。（提案單位：財團法

人聯新文教基金會） 

決    議：1.依據身心障礙者輔具費用補助辦法第 10 條規定第 2 款規定

依附表規定，由直轄市、縣（市）主管機關自行或受各該主

管機關委託辦理評估者，應於受理申請日之次日起九個工作

日內，完成製作評估報告書，並送申請人戶籍所在地直轄市、

縣（市）主管機關。 

         2. 個管師照會後，輔具中心與個案約評估時間時，民眾表示已

無需求，但個管師期待與個案再確認，惟上述規定為於時效



12 

內完成評估，故僅能以註銷作為因應。 

提 案 五 

案    由：個管師至個案家訪視時，發現家中已有全新未拆封輔具，

輔具公司教家屬跟 A 個管說輔具皆為借用的，待評估通過

後再檢具核銷文件給輔具公司，疑似未遵循正常流程購買

輔具，提請討論。（提案單位：弘成居家護理所） 

決    議：1. 如案內情況，未取得核定結果通知書前，民眾有急需輔具

需求，廠商為讓民眾方便，以口頭私契約先行提供輔具服

務，這種服務方式，當評估結果不符合補助條件時，可能

會衍伸複雜的消費糾紛，建議應取得核定結果通知書，才

能提供代償墊付的服務。 

          2. 請提案單位提供廠商及個案相關資料，俾利了解實際情況。 

提 案 六 

案    由：個案申請使用輔具及居家無障礙環境改善服務，合約廠商開

價費用高於一般水電行，如：40 公分扶手，一般戶補助 420

元，水電行安裝約略 800 元，合約廠商開價 2, 000 元不等，

使多數民眾不會使用代償墊付服務，提請討論。（提案單位：

衛生福利部桃園醫院新屋分院） 

決    議：長照輔具服務及居家無障礙環境改善服務，係依據長期照顧

服務申請及給付辦法辦理，且中央未訂定各項服務的施作收

費標準，係考量施作價格與施工樓層、材質、工法、產品廠

牌等有關，故訂定標準有其困難，故目前尚依長期照顧服務

申請及給付辦法辦理。 

提 案 七 

案    由：3 月份開始實施交通車新制調漲，因沒有限制趟數，民眾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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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得知剩餘額度多少，提請討論。（提案單位：財團法人錸德

文教基金會） 

決    議：1. 按本局失能者接受長期照顧交通接送服務實施計畫規定略

以，派案原則為「個案或家屬自主意願派案或由評估單位

派案。若個案有特殊理由提出轉換廠商申請，經評估單位

確認後始得轉換廠商，惟原則應以月為單位」，又每人每月

最高補助 1,840 元(一般區)及 2,400 元(復興區)，超出月補

助額度則屬自費使用。 

          2. 如遇個案於月中更換單位，A 單位須先確認個案已使用多

少額度及剩餘多少額度，分配額度給前後兩家單位，避免

月底核銷發生超出補助趟次或額度不敷使用之問題。 

壹拾、散會：中午 12 時 


